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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月底截止！2018年合肥高新区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部分条款兑现指南

现将2018年合肥高新区集成电路政策兑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企业申报程序

企业登录：

（高新区涉企系统）。点击页面中的登录按钮；如企业已在合创汇平台注册过账号，直接输入账号登录
即可，未注册请注册账号后登录，企业在高新区涉企系统首页的“申报通知”栏目中找到半导体投资促
进中心发布的相应政策申报通知。进行申报即可（如需要下载申报材料模板，直接点击申报通知模板下
载即可），然后点击下面的“我要申报”， 即可申报项目。

二、申报时间和地点

在线申报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至10月30日，申报单位于10月30日前将纸质材料报送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半
导体投资促进中心913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三、申报内容

（一）鼓励集成电路企业购房、租房（产业政策第5条）

1、申报条件：

（1）在合肥高新区依法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制造、专用材料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且经营场所、工商、税务、统计关系均在合肥高新区；



（2）购买或租用高新集团及其子公司研发和生产用房的高新区企业；

（3）企业2018、2019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环保等责任事故。

2、购房补贴申报材料：

（1）办公用房购置补贴申请表（附件1）；

（2）企业基本情况；

（3）税务局开具的2018年度企业完税证明；

（4）企业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2018年审计报告；

（5）营业执照；

（6）购房合同、购房款收据等。

3、租房补贴申报材料：

（1）办公用房房租补贴申请表（附件2）；

（6）房屋租赁协议、2018年度房租发票等。

（二）支持集成电路企业流片及购买IP（产业政策第7条）

（1）在合肥高新区依法从事集成电路设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且经营场所、工商、税务、统计关系均在
合肥高新区；

（2）2018年企业参保人数原则上不少于5人；

（3）企业2018年度参加产品光罩、流片及从第三方购买IP；

（4）企业2018、2019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环保等责任事故。

2、申报材料：

（1）流片、IP费用补贴申请表（附件3）；

（2）企业基本情况及流片、购置IP的相关情况报告；

（4）企业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2018年审计报告

（6）半导体投资促进中心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流片及购买IP的专项审计报告并附上流片、IP
费用明细表；

（7）2018年企业参保人数证明等。

（三） 鼓励引进集成电路研发人才（产业政策第15条）

（3）2018年企业新招聘高层次人才、博士或正高职称、硕士或高级职称、毕业三年内“双一流”本科人



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1）人才补贴申报表（附件4）；

（2）企业基本情况及人才补贴相关情况报告；

（4）企业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2018年审计报告；（5）营业执照；

（6）高管个人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享受政策区间内持续在保）、学历证书文件等；

（7）2018年企业参保人数证明。

（四）鼓励集成电路企业做大做强（产业政策第19条）

（2）2018年企业参保人数原则上不少于10人；

（3）2018年度营业收入首次突破3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5亿元、10亿元集成电路企业；

（4）企业已纳入规上工业或服务业企业统计范围；

（5）企业2018、2019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环保等责任事故。

2、申报要求：

（1）高层成长奖励申报表（附件5）；

（2）企业基本情况及产品相关情况报告；

（6）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表；

（五）支持企业与整机企业联动发展（产业政策第20条）

咨询电话：0551-65318129或187/5515/0066（微信同号）

（1）在合肥高新区依法从事集成电路设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且经营场所、工商、税务、统计关系均在
合肥高新区。

（3）企业自主开发的集成电路芯片首次被合肥市内整机企业（不限于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采购；

（1）其他类申报表（附件6）；

（2）企业基本情况及企业所销售产品的情况说明；

（5）采购企业与被采购企业营业执照；

（6）交易双方企业股东信息的证明材料，申报企业及企业法人代表对交易双方企业无关联关系的承诺；

（7）2018年度内产品销售明细表，以及销售合同、发票及银行划款凭证（发票及银行划款凭证时间均需
在申报时限内）；

（8）首次采购的证明（采购方和被采购方的共同出具的承诺函）；



（9）2018年企业参保人数证明等。

（六）鼓励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贷款扩大研发（产业政策第22条）

（3）企业2018年度为扩大研发、生产而新增的贷款；贷款资金已使用且已形成实物工作量；

（2）企业基本情况及当年贷款资金为扩大研发、生产的情况说明（附相关图片）。

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以下内容：

①企业经营情况和发展目标〔企业简介，经营情况说明及相关财务报表（包括近三年企业销售收入、利
润等），经税务部门核实盖章的纳税情况汇总表，相关税务票据，未来2-5年发展计划、目标和支撑措施
等〕。

②企业技术研发情况（包括研发平台建设、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情况及先进性、技术团队、企业主导
产品在国内外细分行业领域的目前市场占有率等；并附技术先进性证明文件）。

（6）贷款合同；

（7）由半导体投资促进中心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包括贷款资金贷还明细，贷款资
金用于扩大研发、生产的使用明细及对应产生的实物工作量等）。

四、其他

（一）本政策与区财政其他同类政策不重复享受，获得“一事一议”政策支持的企业不得重复申报。

（二）申报材料除申请表外，其他证明材料均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现场审核后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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